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计算机音乐类竞赛组委会

2022 年(第 15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组赛与作品报名通知

一、组赛方法

根据大赛组委会相关规定,本届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采取两种上推方式。北京市、浙

江省、辽宁省以及安徽省地区采取省级赛推荐制，全国其他地区采取相当于省级赛的“计

算机音乐直报平台”的报名方式。

1. 北京市、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安徽省地区的各院校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采取省赛

推荐制。上述两地区的所有参赛作品均须报名参加当地组织的省级赛，国赛决赛只接受省

级赛上推的作品，任何越过省级赛直接向“计算机音乐直报平台”报名，或重复向“计算

机音乐直报平台”报名的作品均不予受理。

2. 除北京市、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安徽省以外，全国其他地区的各院校计算机音乐创

作类作品继续延续往年的报名形式。即所有参赛作品均需直接向相当于省级赛的“计算机

音乐直报平台”报名,由相当于省级赛组委会的计算机音乐竞赛组委会组织评比推荐,以取得

参加大赛国赛现场决赛的资格。

3．校级初赛、省级或地区（大区跨省）复赛可自行独立组织。除北京市、浙江省、辽

宁省以及安徽省地区外，其他省级赛无权推荐参赛作品到国赛决赛。

4．校级参赛作品，需向相当于省级赛的“计算机音乐直报平台”缴纳报名费，每件作

品 100 元。



二、计算机音乐创作类参赛作品要求

1.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参赛作品分组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参赛作品参赛时，按普通组与专业组分别进行。同时符合以下三个

条件的作者，其参赛作品划归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专业组。

（1）在以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与类似院校（诸如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师范大学或普通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或艺术系科）就读。

（2）所在专业是电子音乐制作或作曲、录音艺术等类似专业，诸如：电子音乐制作、

电子音乐作曲、音乐制作、作曲、音乐录音、新媒体（流媒体）音乐，以及其它名称但实

质是相似的专业。

（3）在校期间，接受过以计算机硬、软件为背景（工具）的音乐创作、录音艺术课程

的正规教育。其它不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作者，其参赛作品均划归为普通组。

2.作品内容分类及说明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包括以下小类：

（1）原创音乐类（纯音乐类，包含MIDI 类作品、音频结合MIDI 类作品）。

（2）原创歌曲类（曲、编曲需原创， 歌词至少拥有使用权。编曲部分至少有计算机

MIDI 制作或音频制作方式，不允许全录音作品）。

（3）视频音乐类（音视频融合多媒体作品或视频配乐作品，视频部分鼓励原创。如非

原创，需获得授权使用。音乐部分需原创）。

（4）交互音乐与声音装置类（作品必须是以计算机编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交互音乐，

或交互声音装置。提交文件包括能够反应作品整体艺术形态的、完整的音乐会现场演出或

展演视频、工程文件、效果图、设计说明等相关文件）。

（5）音乐混音类（根据提供的分轨文件（详见附件 1），使用计算机平台及软件混音）。



说明

（1）本大类的参赛作品应以“学汉语用汉字，弘扬汉语言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之二，时间限定在 1911 年以前）为主题进行创作。

（2）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竞赛。普通组与专业组的划分，参

见“一、大赛说明”中第 3 点所述。属于普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竞赛，不得参加专

业组竞赛。

（3）本大类每个参赛作品由同一所院校的 1—3名本科生（作者）完成，指导教师不

多于 2人。

（4）每位作者在本大类中只能提交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5）每位指导教师，在本大类国赛中不能指导多于 4件作品， 每小类不能指导多于 2

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6）每件作品答辩时（含视频答辩），作者的作品介绍时长应不超过 10 分钟。

（7）每校参加计算机音乐创作直报赛区每小类的数量不限。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

围国赛的作品总数不多于 4件。

计算机音乐创作专业组

包括以下小类：

（1）原创音乐类（纯音乐类，包含MIDI 类作品、音频结合MIDI 类作品）。

（2）原创歌曲类（曲、编曲需原创，歌词至少拥有使用权。编曲部分至少有计算机

MIDI 制作或音频制作方式，不允许全录音作品）。

（3）视频音乐类（音视频融合多媒体作品或视频配乐作品，视频部分鼓励原创，如非

原创，需获得授权使用。音乐部分需原创）。



（4）交互音乐与声音装置类（作品必须是以计算机编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交互音乐，

或交互声音装置。 提交文件包括能够反应作品整体艺术形态的、完整的音乐会现场演出或

展演视频、工程文件、效果图、设计说明等相关文件）。

（5）音乐混音类（根据提供的分轨文件（详见附件 1），使用计算机平台及软件混音）。

说明

（1）本大类的参赛作品应以“学汉语用汉字，弘扬汉语言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之二，时间限定在 1911 年以前）为主题进行创作。

（2）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竞赛。普通组与专业组的划分，参

见“一、大赛说明”中第 3 点所述。

（3）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符合专业组条件的，则该作品应参加

专业组的竞赛。 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竞赛。

（4）本大类每个参赛作品由同一所院校的 1—3名本科生（作者）完成，指导教师不

多于 2人。

（5）每位作者在本大类中只能提交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6）每位指导教师，在本大类国赛中不能指导多于 4件作品，每小类不能指导多于 2

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7）每件作品答辩时（含视频答辩），作者的作品介绍时长应不超过 10 分钟。

（8）每校参加计算机音乐创作直报赛区每小类的数量不限。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

围决赛作品总数不多于 4 件。



三、计算机音乐创作类报名方式

1．除北京市、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安徽省外的各地区院校联系“计算机音乐直报平台”

报名信息与申诉联系人(附后),取得院校管理账号,或给原有院校管理账号添加“计算机音乐

直报平台”权限。

2.  北京市、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安徽省地区的省赛报名方式参见其各自的报名通知。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的工作日程亦可参照“计算机音乐直报平台”。

3．院校管理人分派参赛账号,各参赛队报名参赛。院校管理人对完成报名的作品进行审

核后提交。

4．“计算机音乐直报平台”为参赛作品独立报名、评审的机构。除北京市、浙江省、

辽宁省以及安徽省地区以外，其他各地区的参赛作品无论报名作品是否参加过省级赛（或

地区，大区跨省赛）,均需重新从本直报平台报名。无论报名作品是否参加过省级赛（或地

区，大区跨省赛），在省级时是否交过报名费，在此，参赛每件作品均需要缴报名费 100

元。缴纳要求如下:

请各参赛单位务必以学院或学校为单位，集体缴费。进入决赛的参赛单位，届时请在

决赛现场领取发票。未进入决赛环节的单位，网评阶段评审结束后，发票将以邮寄方式发

出。具体缴费方式详见附件 2。

5. 北京市、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安徽省地区省级赛上推至国赛决赛的作品不再另行收

取 100 元报名费。

6.“计算机音乐直报平台”的工作日程如下:

（1）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5月 6日, 各参赛队报名,填报参赛信息，并在线提交作品。

（2）2022 年 5 月 9 日至 5月 13 日, 以参赛学院或学校为单位，集体缴纳报名费。

（3）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5月 26 日,音乐直报赛区对报名作品进行形式审核,大赛评比
委员会安排专家组对作品进行评审。

（4）2022 年 5 月 27 日, 大赛组委会对初步入围决赛作品进行公示,并接受异议、申诉

和违规举报。 




